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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单位填制《水资源税纳税人调查确认表》

市税务部门受理维护税源信息并生成税源号。

服务电话：5717612
市水务部门录入”山东省水资源税信息管理系

统”。服务电话：5227117

取水单位注册登录水资源税信息管理系统（网

址：http://60.208.113.75:8081/sdszy-tax），并

于每年 1、4、7、10 月份前 3 个工作日，填报

上个季度取用水量信息。

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原市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取水许可。服务电

取水单位取得取水许可

证后，及时到市水务、

税务部门办理税源信息

更新。
市水务部门组织人员，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水

量信息的审核、审批工作。逾期不填报水量的，

将按照取水设施最大取水能力核定取水量并

生成水量核定书。

取水单位自行下载水量核定书，于当月 15 日

前到税务部门申报缴纳水资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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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税改革相关规定

一、水资源税纳税人：

直接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为水资源税的纳税人，纳税人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山东省水资源条例》等规定

申领取水许可证。

二、取水量报送与核定：

我省水资源税按季征收，取水户应当在纳税期期满后或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3个工

作日内，通过山东省水资源税信息管理系统向有管理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如实报送取

用水量，并提供能够证明纳税期取用水量的计量设施图片、视频等资料。取用水户逾期

未向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取用水量及有关资料的，可以暂时按照日最大取水

（排水）能力核定取用水量。

纳税人应当安装取用水计量设施，未按规定安装取用水计量设施，按照最取水（排

水）能力核定取用水量。计量设施不合格或运行不正常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最大

取水（排水）能力或参考历史平均取水（排水）量核定。

水资源税取用水量计量起始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1 日零时。新增取用水户自取用水

行为实际发生时计量征收。

三、取用水计划：

纳税人应当在每年 12 月 31 日前，按照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申报下一年度取用水

计划建议，水行政主管部门于次年 1月 31 日前下达取用水计划。纳税人需要调整取用

水计划的，应当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整取用水计划的建议，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水行政主管部门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定下达工作。纳税人超过水行政

主管部门规定的计划（定额）取用水量，按以下规定缴纳水资源税：

超计划（定额）10%以内（含）部分，按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的 2倍征收；超计划（定

额）10%——30%部分，按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的 2.5 倍征收；超计划（定额）30%以上部

分，按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的 3倍征收。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无取水许可证取用水的，

按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的 3倍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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